
实，还分别召开各区、县和有关部门国债发行专 业工

作会议和全市动员大会，进行统一部署。

根据国务院 “通知”要求，我们采取坚持分配任

务与广泛动员、促进自愿购买相结合的原则，在广泛

调查和测算的基础上，对分配 我市发 行保值公债1.8
亿元的任务，按照我市1989年发行国库券的比例，进

行了统一分配。同时，市政府规定，完不成任务的部

分，用单位的预算外资金购买。行政、 事业单位如用

预算外资购买仍不足的，则用预算内包干经费购买。

财政不得追加经费支出指标。各金融机构和邮政部门

必须努力完成各区、 县政府分配 的发 行 任 务，完不

成任务的部分，由各区、县政府用地方预算外资金认

购，如仍完不成任务的，由市财政在支出结算时从该

区、 县预算内资金中扣缴。为保证发行目标的落实，

各级政府、财政部门和各单位的领导同志亲自挂帅，

将保值公债发行任务合理分解落实到基层单位，并对

保值公债的发行工作进行组织协调，检查督促，及时

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从组 织上、制 度 上、措 施

上、工作上来确保任务的完成。

二、大力宣传，深入发动

一是大造舆论，多形式、多层次 地广泛宣传。我

们通过报社、电台、电视、幻灯、答问、广 告画和基

层有线广播、板报等形式进行宣传，使购买保值公债

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二是开展以爱国主义为中心内

容的宣传教育活动，大讲坚持 “四项基本原 则”是立

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大讲热爱党、热爱社

会主义；大讲为国分忧是光荣的政治任 务：大讲购买

保值公债是功在国家、 利在自己；促进了自愿购买。

三是突出宣传购买保值公债不仅政治上光荣，而且经

济上实惠。在印发的问答宣传提纲和彩色画中，通俗

易懂、一目了然地突出宣传了保值公债利率的优惠，

深受人们的欢迎。经过广泛宣传，群众购买保值公债

的热情普遍高涨。如省直机关礼堂、车队等 4 个单位

经过宣传动员，几天时间内职工就 购买 6.5万元，为

任务的4.55倍。

三、多渠道、多形式、 多层次办理发行，方便群

众购买

我们在发行渠道上，是通过银行、信用 社、财政

和邮政等部门多渠道进行销售的；在发行方式上，采

取既分配任务，组织动员认购，又搞柜台推销；在发

行层次上，从市、 县、区直至街道和乡镇，每一级都

设有销售点，方便群众购买。

四、财政试办发行

根据国务院关于多部门、多渠道组织办 理保值公

债发行的决定，我们发动全市各级财政部门积极参与

保值公债发售工作。一是开放门点，充实力 量。全市

财政部门在原有 7 个转让门点的基础上，又增加 2 个

点。江汉区、江岸区等 区财 政部门利 用办公室自办

“窗口”对外发售。到1989年10月底已发售 债 券 722

万元。二是加强安全保卫措施，明确专（兼）职保卫

人员，租用银行金库，制定进出库保卫制度等。三是

热情服务，方便顾客，积极宣传，耐心解释。

五、银行积极配合

一是在调券 上给予 配合。由于 各区经 济条件不

同，对券面的要求不一样，我们会同市人民银行到城

区各专业银行办事处，互调券面，适应了发行工作的需

要。二是各专业银行以国家利益为重，正确处理好发

行保值公债与吸收储蓄存款的关系，积极办理保值公

债发售业务。三是在保证保值公债款及时足额入库方

面给予配合。市人民银行明确规定，保值公债款必须

及时上划，并依据我们每周向人民 银行通报的各县区

发行进度情况，核对各专业银行解交入 库的金额，及

时进行督促。市人民银行还组织专业人员深入各级银

行检查压款情况，予以通报。

国债管理
全国国债工作会议

在武汉市召开

由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召开的全国国债工

作会议，于1989年11月19日至23日在武汉市召开。这

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一是检查1989年国库券、特种国

债和保值公债的发行工作，研究有关问 题，促进完成

1989年三种国债的发行任务；二是总结 4 年来国库券

还本付息工作的经验和问题，研究如何做好1990年的

国债还本付息工作；三是交流财政系统办理国 库券流

通转让工作的经验，研究进一步做好流 通转让的有关

工作。围绕这些议题，代表们在团结、和谐的气氛中进

行了热烈讨论，共同商讨国家债券发行、兑付工作，

总结了工作中的主要经验，并对今后工作提出了许多

好的意见。

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长王丙乾对这次国债工作会议

非常关心。给大会发了贺信。贺信指出：国债工作取

得了很大成绩，连续 8 年完成了发行任务，这是各级

党和政府加强领导和广大群众支持的结果；1990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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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发行任务很重，对个人 购买国库券的还本付息工作

量也增加很多；各地要增设网点，改进工作，方便群

众，维护国债的信誉；要按照国务院 指示精神，继续

做好国库券流通转让的试点工作，在总结经验的基础

上，有条件地稳步推开；国债 工作是一 项 长 期的任

务，从事国债工作的同志要树立长期做好国债工作的

思想观念，要加强国债队伍的建设和培训；各级财政

部门的领导，要重视和支持国债工作，加强全局 观念，

切实帮助解决国债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 难。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来自全国 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 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和人民银行分行、中

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中

国银行总行和交通银行总管理处、邮电部、 解放军总

后勤部财务部、国家计委、国家体改委和北京证券交易

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 等200多 名代 表。财 政部特聘

顾问田一农、湖北省副省长韩宏树到会并讲了 话。财

政部国家债务管理司司长朱 福林、中国人民银行国库

司司长王玉华、湖北 省财政厅厅长陈水文、湖北省人

民银行行长汪伟也在会上讲了 话。

（陈素娥）

农业税征管
整顿农业 税工 作秩序  

强 化征收 管 理

秦新生

前几年，在农业税征管方面出现以下一些矛盾。

一是偷税抗税现象严重 起来。有的地方还出现侮

辱、谩骂、殴打农税干部的现象。仅南漳县1988年由

公安机关受理的此类案件就达 123 起。二是越权减免

税收的现象比过去多了。有的地方出现了不同程度的

开减免口子，降低计征标准的现象，农 业税收 流失严

重。三是有的地方征收机关与有关方 面的协调不够，有

些案件处理不及时、不得力。四是农税干部的行为不

规范，执行政策不严肃，收 “人情 税”，甚至以权谋

私。这些问题引起了襄樊市政府、市财政局的深思，

为什么农村经济搞活 之后，这 些违法 行 为 反而多了

呢？他们分析了问题产生的根源是：

第一，改革不配套。农业生产大包干，农 业税征

管发生了很大变化。纳税人由过去的大队、 生产队变

成了千家万户，税种由过去单一的农业税增加到四种

税，纳税方式也由过去一年两季征收变成常年征收，

由实物征收变成折征代金。农税工作任务加大了，难

度增加了，但是农税征管方式没有多大变化，很难适

应变化了的情况，矛盾随之产生。第二.税费混收。

现在农村各种名目繁多的摊派较多，农民搞不 清有哪

些税、哪些费，哪些该交、 哪些不该交，把 “皇粮国

税”与各种摊派混在一起，感到负担加重了。第三，

法制不健全。农业税征管条例是 1958年下发的，虽然

各级政府在征收时作了一些规定，但条例仍没有什么

变动。改革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还没有在条例中

及时地做出相应的补充、 完善，不能适应变化了的新

形势。第四，认识跟不上。农业税条例上规定农业税

应由乡镇政府负责组织征收，但有一些乡镇的领导，

对这些情况不熟悉，把农业税的征收仅仅当做财政部

门的事，重视、支持 不 够。第五，农 税干 部素质不

高。1987年农税机构单独设立后，增加了一些人员，

但这些同志对有关的政策、业务不熟，尽管采取了一

些措施来提高农税干部素质，但从目前来看，还 难以

适应业务量大、政策性强的要求。

通过以上分析，认识到要使农税征管有序，就必

须对内、对外双管齐下，在农税征管过程中，使纳税

人和征收机关、 征管人员有明确的法 律准则和行为规

范，健全征管制度，实行以法治税，制定工作规范，

迅速建立农税征管新秩序。为此，襄樊市在南漳县进

行了试点探索。

第一，完善办法，建立规章.在调查研究的基础

上，根据有关文件规定，制定了《 南漳 县农业税征收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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